旅行不便保险服务手册

亲爱的客户：

您好！欢迎使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信用卡！

只要您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信用卡购买机票或支付不低于80%的旅游团费，您即享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为您送出的旅行不便保险。

本服务手册将详细介绍您的保险利益、保险责任以及其它有关事项，请您详阅。

一、投保方式

只要您使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信用卡支付您本人的：

1、全额飞机票款；

2、不低于80%的旅行团费。

无须事先办理任何手续，当您成功申请牡丹信用卡之时即视同您已接受本行的赠送，便可免费获得本行为您送出的旅行不便保险。

二、被保险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信用卡持卡人为被保险人，主副卡持卡人均同等享受本服务。
三、保险金额

牡丹信用卡旅行不便保险：
航班延误（6小时以上）：

境内500元/次  境外1000元/次  全年累计5000元/年

行李延误（6小时以上）：

        境内200元/次  境外500元/次   全年累计1000元/年

行李丢失（24小时以上）：

        境内500元/次  境外1000元/次  全年累计5000元/年
四、保险费用

本项保险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为持卡人提供的一项服务，保费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支付给保险公司，您无需另行付费。

五、保险期限

自工行投保之日起一年。
六、保险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七、保险内容
本旅行不便保险包括航班延误保险、行李延误保险、行李丢失保险三部分。
保险责任

1、航班延误保险责任：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搭乘或转乘的班机延误六小时以上（含六小时），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航班延误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2、行李延误保险责任：被保险人搭乘航班抵达目的地机场六小时以上（含，下同），仍未能领到其登机前已登记托运的行李，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行李延误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3、行李丢失保险责任：被保险人搭乘航班抵达目的地（不包括居住地）机场二十四小时以上（含二十四小时），仍未能领到其登机前已登记托运的行李，则视为行李丢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到达目的地二十四小时后至九十六小时内或领回行李前（以较早者为准）所支付的下列合理且必要的费用，按照被保险人的实际支出，在相应保险金额限额内负责赔偿：

1）因紧急需要购买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的费用；
2）为领取行李直接往返于机场及住宿地点间的交通费用。

责任免除

1、旅行不便保险通用责任免除

1）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暴动、民众骚乱；

2）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3）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4）地震、火山爆发、海啸；

5）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6）被保险人搭乘航班所属的航空公司破产或倒闭；

7）本合同保险单中约定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每次事故免赔额。

2、航班延误保险责任免除: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已定妥的航班延误，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港、澳、台地区出发，在办理登机手续前已确定班机延误或取消；

2）被保险人未能登乘原计划搭乘的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最早便利的替代交通工具。

3、行李延误保险责任免除 

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托运行李延误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被保险人非托运的行李或将托运行李置留在机场、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代理人；

2）被保险人未有及时向目的地的机场或航空公司通知托运行李延误情况并取得机场或航空公司出具的有关行李延误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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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李丢失责任免除

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托运行李遗失事故造成被保险人额外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非托运的行李或将托运行李置留在机场、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代理人；

2）被保险人未有及时向目的地的机场或航空公司通知托运行李丢失情况并取得机场或航空公司出具的有关行李丢失的证明文件。

八、保险金的申请

航班延误：

a）被保险人身份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b）航空公司或机场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文件正本，包括航班延误原因、航班延误时间及航空公司在同一机场安排的最早可供被保险人搭乘的其他航班的编号及时间； 

c）飞机票原件或复印件；

d）被保险人的刷卡记录（包括通过网络、电话形式支付票款或团费的记录）。
行李延误：

a）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的原件或复印件；
b） 行李托运凭证及由航运公司或机场出具的托运延误的证明文件正本，详诉行李延误原因及领回托运行李的时间等信息； 

c） 飞机票及登机牌的原件或复印件；

d） 被保险人的刷卡记录（包括通过网络、电话形式支付票款或团费的记录）。
行李丢失:

a）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的原件或复印件；
b） 行李托运凭证及由航运公司或机场出具的托运丢失的证明文件正本，详诉遗失行李原因及领回托运行李的时间等信息； 

c） 飞机票及登机牌的原件或复印件；
d）购买必需品和交通费用发票原件；
e） 被保险人的刷卡记录（包括通过网络、电话形式支付票款或团费的记录）。
九、赔付方式

    在给付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效内将保险金转入受益人指定账户。
发生重大保险事故时，在案情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先支付30%的预付赔款。
十、名词解释
　  行李 ：是指旅客在旅行中为了穿着、使用、舒适或者便利而携带的必要或者适量的物品和其他个人财物。除另有规定外，包括旅客的托运行李和非托运行李。

托运行李 ：指被保险人搭乘班机时交由承运人负责照管和运输、并已经填开行李票的行李，不包括托运的商业货物。 

十一、服务电话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向客户提供全国报案咨询电话：010-95519。
十二、附加说明

有关保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旅行不便保险条款》为准。

十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保留此项免费保险服务的解释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留涉及保险业务的专用名词的解释权。
